《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吉林省开展合伙

联营的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随着香港、澳门与内地的法律服务合作不断升级，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国发〔2018〕12号）、《司法部关于扩大内地律师事务所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地域范围的通知》（司发通〔2019〕10号），进一步激活区域法律服务市场活力，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吉林省开展合伙联营的实施办法》。

二、主要内容
（一）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合伙联营？

1.根据香港或澳门法律登记设立，且总部位于香港或澳门；
2.在香港或澳门从事法律服务满5年，具有办理香港或澳门法律事务的执业资质；

3.有3名以上执业律师，独资经营者或者所有合伙人必须是香港、澳门注册的执业律师；

4.申请合伙联营前3年内本所未受过香港或澳门律师监管机构处罚，驻内地代表机构未受过内地司法行政机关的处罚。
（二）内地律师事务所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合伙联营？
1.成立5年以上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分所不得作为联营一方）；

2.有30名以上执业律师；

3.本所设在吉林省内，或设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已在吉林省内设立分所；
4.申请合伙联营前3年内本所及其设在吉林省的分所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和行业管理机构的行业处分。
（三）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是怎样的？

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可以受理、承办民商事领域的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不得受理、承办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律事务。

（四）合伙联营的申请程序是什么？

1.由拟设立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各方共同向设立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2.递交申请材料，包括合伙联营申请书、合伙联营协议、联营所章程、各方资质证明、派驻律师名单及资质证明、出资证明、办公场所证明等（申请材料应当使用简体中文，一式三份。材料中如有使用外文的，应当附中文译文。港澳方证明文件需经内地认可公证机构公证）；

3.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材料后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上报省司法厅；省司法厅收到审核意见和材料后20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决定（可延长10日），对准予的颁发联营执业许可证，并为内地派驻律师换发律师执业证、为港澳派驻律师下达准予派驻内地执业的批件。

（五）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对派驻律师的要求是怎样的？

合伙联营各方派驻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合计不得少于10人。各方派驻律师的数量由合伙联营各方协商确定，其中联营的香港或澳门律师事务所合计派驻律师的人数不得多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派驻律师的人数。联营各方应当在派驻的律师中指定1名牵头负责的律师，负责本方合伙联营有关事务和派驻律师管理。

（六）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出资金额与出资方式是怎样的？

合伙联营各方的出资额合计不得少于人民币500万元，出资方式由合伙联营各方协商确定。联营的香港、澳门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其单独或者合计出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9%。
（七）对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实施监督管理是怎样安排的？

    1.监管主体与职责

（1）省司法厅：负责统筹管理与监督，指导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日常监管；

（2）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受理申请、提出审核意见、实施日常监管；

（3）省律师协会：指导设区的市级律师协会实施行业管理。

2.年度检查考核

（1）合伙联营所需在每年年度考核开始后向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年度检查考核材料，包括考核登记表、执业总结报告、审计财务报表及纳税凭证、本所变更事项及人员变动情况等；

（2）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审查意见后报省司法厅，由省司法厅参照《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进行考核并评价；

（3）派驻律师的年度考核，由设区的市级律师协会参照《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办理。

    3.违法违规处理

（1）对合伙联营所的违法违规行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按《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给予行政处罚；

（2）对内地派驻律师的违法行为，按上述法律法规处罚；对港澳派驻律师的违法行为，参照《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处理；

（3）对违反职业道德与纪律的律师，由设区的市级律师协会给予行业处分；对港澳律师，可建议港澳律师行业组织给予处罚。



